
      南投縣大鞍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輔導轉介標準作業流程 
110.9.3訂定 

一、目的： 

(一)因學生之問題日益複雜，學務處、導師、其他相關單位在輔導學生工作中的接觸 

     逐漸密切，特訂定本辦法，以求提供學生完全且專業之協助。 

(二)為落實學校認輔制度與三級輔導概念，由身處教育第一線的導師發覺需提供協助之高關懷

學生，轉介學校輔導系統做進一步的晤談與評估，必要時介入其他校外資源，共同以學生

適應學校生活為最大考量。 

 

二、轉介流程：參照「大鞍國小高關懷學生轉介流程表」。(附件一) 

【第一階段】由導師依據高懷學生指標(附件二)，填寫『高關懷學生調查表』(附件三)。 

【第二階段】由導師初步評估學生的個別狀態，填寫『高關懷學生評估表』(附件四)提交輔導    

            老師審查。 

【第三階段】由學校輔導人員透過個別晤談、收集資料、家訪等方式，建立高關懷學生 

            名冊(附件五)。 

【第四階段】由學校輔導單位依學生個別狀態，召開認輔會議，安排符合學生需求之處 

            遇方案，例如認輔、小團體輔導或轉介至其他相關單位。 

【第五階段】再次評估學生個別狀態，繼續輔導或結案。 

 

三、輔導與轉介:分為校內輔導與校外轉介。 

    校內輔導: 

      (一)輔導諮商:由學生主動提出問題，輔導老師直接協助或提供諮詢，或由班級 

          導師將學生轉介輔導，並在學生個案同意情形之下，由輔導老師提供輔導 

協助。 

(二)認輔活動: 輔導老師須先與轉介者溝通，了解學生個案狀況，並協助轉介者 

，填寫「學生轉介單」，於每學期初的認輔工作會議時，協調專業適當之輔導 

老師為接案輔導老師。接案輔導老師應不定期與學生晤談，或者一個月至少 

與轉介者或學生個案進行一次晤談，並填寫晤談紀錄。(詳見認輔計畫)  

      (三)小團體輔導:透過輔導會議與轉介者協調，協商小團體輔導的學生與主題， 

          針對不同的活動主題，安排每週一次的小團體輔導活動。(詳見小團體輔導 

          計畫) 

      (四)學習輔導:一年級新生部份實施「注音符號補救教學」，其他還有針對弱勢 

          學生實施「攜手計畫課輔活動」和「字音字形補救教學計畫」等課輔活動。 

           

    校外轉介:在校內無專業適當之輔導老師，而且學生家長同意情況之下，予以校外 

             轉介。 

      (一) 填寫風險評估表轉介相關單位(如附件六) 

      (二) 鄰近醫院心理衛生諮詢服務中心 

      (三) 大成、埔里國中專業諮商心理人員參與學生輔導工作 

     （四）魚池國小資源班諮詢老師 

四、轉介注意事項： 

    學生個案轉介過程之相關單位，必須對處理流程、個案身分、個案資料等等， 

皆視為諮商最高機密，只有在取得個案書面同意時，才能向必要對象公開指定 

之資料。只要在二種特殊情況下才無法保密： 

(一)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之情況。 

(二)涉及法律責任，如兒童福利法、少年福利法等。須通知家長。 

五、本作業流程由校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大鞍國小高關懷學生轉介流程表 

 

 

 

 

 

 

  

 

 

 

 

 

 

 

 

 

 

 

 

 

 

 

 

 

 

 
 

 

 

教師班級經營及 

初級學生輔導工作 

初 

級 

輔 

導 

工 

作 

（
一
般
教
師
、
導
師
） 

ㄢ ） 

教師辨識高關懷
學生 
(附件一、二) 

高關懷學生辨識及

個別輔導工作 

轉介相關承辦處室 

評估個案相關 

輔導策略 

二 

級 

輔 

導 

工 

作 

（
認
輔
志
工
、
認
輔
教
師
） 

） 

1. 高關懷學生評
估(附件三) 

2. 保護性個案通
報轉介。 

3. 學生中輟通報
轉介。 

認輔志工 

、教師認輔

關懷 

相關輔導方案 

1. 召開跨處室個案研

討會，就導師、家

長提出的問題，初

步提供可行的輔導

及管教方法。 

2. 諮詢服務： 

   導師將輔導過程或 

   困難作成紀錄。可 

   以電話諮詢相關單 

   位。 

 

輔導教師

輔導策略

介入 

轉介 

特教資源 

轉介外部

相關資源 

三 
級 

輔 

導 

工 

作 
（
相
關
專
業
輔
導
人
員
） 

） 

定期召開個案評估會議 

輔導教師持續

追蹤輔導評估 

結案 轉介其他 

專業輔導資源 

校園安全 

事件通報 

校外專業輔導資源 校內專業輔導人力 

1. 邀請相關專業人員，針對共同的

項目進行小團體輔導。 

2. 特殊學生轉介(轉介資源班輔導) 

3. 學習低成就學生轉介(包含注音

符號補救教學、攜手計畫課業輔

導、夜光天使等) 

4. 邀請心理師到校服務…等 

1. 依風險評估表轉介社  

  會局或相關單位。 

2. 轉介鄰近醫院心理衛 

  生諮詢服務中心。 

3. 轉介鄰近國中專業諮  

  商心理人員參與學生 

  輔導工作。 

第
一
階
段 

） 

第
二
階
段 

） 

第
五
階
段 

） 

第
四
階
段 

） 

第
三
階
段 

 



(附件二) 

大鞍國小高關懷學生參考指標 
一、目的 

      建立高關懷學生指標，及早輔導中途輟學學生，並協助安置、轉介，提供多元型態

教育及輔導。 

二、高關懷對象 

符合高關懷學生者，期能從早期察覺、早期介入及時輔導，以預防中輟等其他問題之產生，

其定義如下： 

1、中輟之虞（時輟時復、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累計達七天以上） 

2、偏差行為（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活動等） 

3、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4、情緒困擾（焦慮、衝動性格、憂鬱、躁鬱、自我傷害等） 

5、學習適應（懼學、拒學、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 

6、人際關係（人際孤立、社會技巧缺乏、人際衝突、交友複雜等） 

7、高關懷家庭(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外籍及大陸籍父母、原住民、中低 收入戶、身心障 

   礙者) 

8、保護性個案（家暴、性騷擾、性侵害、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 

9、性別認同 

10、依社會局相關規定認定高風險家庭，如下: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

子女與人同居、頻換同居人，或同居人有從事特種行業、藥酒癮、精神疾病、

犯罪前科等。 

二、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

就醫或未持續就醫。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四、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使兒童

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六、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遭暴力或非法手段討債等，使兒童

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附件三) 

110 學年度大鞍國小高關懷學生資料調查表 
  班級：        導師：            單 親 家 庭 人數：男（  ）女（  ）共（  ）人 

                                  隔 代 教 養 人數：男（  ）女（  ）共（  ）人 

                                  外籍父母學生人數：男（  ）女（  ）共（  ）人 

                                  大陸父母學生人數：男（  ）女（  ）共（  ）人 

※請在適當的欄位ˇ選或文字說明 

        學生姓名 

問題類別 

 

 

 

 

  

 

 

  

失

親

學

生 

父母雙亡         

父亡         

母亡         

父母分居         

父母離婚         

 與誰同住 

(請註明) 
 

  
 

 
   

其他         

貧

戶 

家境清寒         

低收入戶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智能障礙         

學習障礙         

自閉症         
嚴重情緒障礙 (含過

動) 
        

肢體障礙         

身體病弱 

（請註明） 
 

  
 

 
   

其他(請註明)         

資賦優異學生         

父母一方為外籍         

父母一方為大陸籍         

有偏差行為 者 

(請舉例說明) 

 

 

 

 

 

 

 

  

 

 

  

需認輔學生   
  

 
 

  

填完請轉交輔導組 

 

 

 

 

 



       (附件四) 

大鞍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評估表 
學 生 姓 名  評 估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就 讀 班 級  主 要 照 顧 者  關係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住 址  

家 庭 背 景 □原住民  □單親  □隔代教養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         

【第一階段】 

高關懷學生指標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一、個人因素： 

1. 身心狀態危機： 

□發展遲緩   □智能障礙  □過動     □精神疾病  □重大生理疾病 

□低自尊自信 □衝動性格  □情緒困擾 □懷孕      □其他          

2. 行為表現危機： 

□逃家  □經常性請假或曠課  □ 經常性說謊  □偷竊  □不服管教   

□自傷或自殺  □受虐或目睹家暴 □生活作息異常  □流連不良場所 

□菸癮、酒癮、藥癮   □其他          

3. 學習落差危機： 

□ 學習意願低落 □學習能力不足 □有學習挫敗經驗 □學業成就低弱 

二、家庭因素 

1. 家庭功能危機： 

□經濟困難  □父或母失業  □舉家躲債  □家庭衝突 □支持系統薄弱 

□突發性急難事故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    □其他               

2. 照顧功能危機： 

□照顧者死亡  □照顧者出走  □照顧者重病  □照顧者入獄服刑   

□照顧者婚姻關係不穩定  □照顧者有自殺傾向  □照顧者有酒（藥/毒）癮 

□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且未穩定就醫  □照顧者管教能力不足 

□照顧者管教觀念偏差  □照顧者生活作息未能配合子女照顧□其他          

三、學校及社會因素： 

1. 學校適應危機： 

□對學校課程不感興趣□不適應學校生活□學校管教方式不當□其他          

2. 人際適應危機： 

□師生關係欠佳□同儕關係欠佳或遭霸凌□受不良同儕引誘□其他          

3. 高社會化危機： 

□參與幫派 □過度投入廟會活動□有犯罪紀錄□在校外打工□其他          

【第二階段】 

危機狀態 

導師評估 

 

導師簽章： 

__________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身體或精

神虐待、性侵害及疏忽） 

□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但需

對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第三階段】 

危機狀態 

輔導人員評估 

 

輔導人員簽章：

_________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身體或精神

虐待、性侵害及疏忽） 

□學生目前無立即危機，但需對

家庭提供進一步協助 

【第四階段】 

輔導策略 

單位主管核章： 

______________ 

□目前暫無積極介入處遇之需求，列入關懷對象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小團體輔導課程 

□需轉介中介教育 （□資源班）          

□需轉介家庭教育中心（最需關懷家庭-申請志工輔導）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轉介心理師進行個別諮商  

□需通報社會處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其他服務方案，名稱：                  

 

校長核章：______________ 



 

(附件五) 

大鞍國民小學高關懷學生名冊 
列
案
日
期 

年
級 

姓名 
(請以姓氏○○表

示，例：林○○) 

特殊家庭背景 
高關懷學生 

類別 
高關懷學生 
輔導策略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單親 隔代教

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單親  
隔代教養  

原住民 
新移民配偶子女
其他____ 

□有中輟之虞 

□有嚴重行為問題 

□有犯罪可能 

□有受虐之虞（包括
身體或精神虐待、性
侵害及疏忽） 

□需安排認輔老師 
□需安排高關懷課程 
□需提報兒少保護 

□需提報高風險家庭 
□需轉介 
名稱：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附件六) 

高風險家庭評估表                                    發現時間：    年    月    日 

壹、 

被評估者

基本資料 

主要照顧者姓名：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之     樓 

家中未滿 6 歲兒童╴ 人，姓名：                 就讀幼托園所： 

6–12 歲兒童╴ 人，姓名：                 就讀學校： 

12–18 歲少年╴ 人，姓名：                就讀學校：  

與主要照顧者關係： 

貳、 

高風險家

庭評估內

容 

□有□無 

一、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如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吵、無婚姻關係帶年幼子

女與人同居、頻換同居人，或同居人有從事特種行業、藥酒癮、精神疾病、犯罪

前科等。 

□有□無 
二、家中兒童少年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從事特種行業或罹患精神疾病、酒癮藥癮並未就

醫或未持續就醫。 

□有□無 三、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有□無 四、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有□無 
五、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者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使兒童少

年未獲適當照顧。 

□有□無 六、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 

 七、其他╴╴╴╴╴╴╴╴╴╴╴╴╴╴╴╴╴╴ 

參、 

已獲得資

源協助內

容 

□有□無 一、轉介單位已提供服務，說明：╴╴╴╴╴。 

□有□無 二、已接受政府社會福利資源或服務，說明：╴╴╴╴╴。 

□有□無 三、已接受民間社會福利資源或服務，說明：╴╴╴╴╴。 

□有□無 四、有親屬朋友支持，並獲得協助，說明：╴╴╴╴╴。 

□ 五、不知道。 

肆、 

案情簡述 

初 步 需
求，請勾
選 

1.□生活扶助 2.□醫療健康 3.□子女教育發展 4.□法律訴訟 5.□社會支持 

6.□安置（老人、身障或兒少）照顧 7.□居住服務 8.□工作就業 

9.□家庭關係服務 
其 他 說
明： 

 

 

伍、 

說明 

一、本表提供就業服務中心個案管理員、員警、村里幹事、公衛護士、基層小兒科、心理衛生醫

事人員、教育人員等，於執行工作時，依本表評估內容，發現其中一項者，通知社政單位提

供關懷性服務，藉以預防兒童少年受虐及家庭暴力事件發生。 

二、如發現個案為疑似兒童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個案，應逕行以 113 婦幼保護專線通報，循

兒虐及家暴處遇流程辦理；中輟生個案請通報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自殺傾向及自殺個案

並請通報當地衛生局。 

三、社政單位接獲轉介時，應對評估人身分予以保密。 

轉介單位/來源 ：            姓名：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需要回覆處理情形，□以電話回覆：╴╴╴╴╴  □以傳真回覆：╴╴╴╴╴    

□不需要回覆處理情形                                                年      月       日 

 



--------------南投縣政府高風險家庭轉介案件回覆單--------------- 
TO  單位：       承辦人：        先生/小姐   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姓名：               
 

□ 目前已由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基隆市政府社會局委託             辦理家庭綜

合服務方案開案輔導。 

本案主責社工員：      ，聯絡電話：       。 

□ 本案為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輔導個案。本案主責社工員：      ，聯絡電

話：       。 

□ 本案為        單位（聯絡電話：        ，聯絡人：       ）

關懷輔導個案，業已轉案提供後續輔導。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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